
臺北市政府 93.12.24.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八四八九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右訴願人因申請閱覽及複印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面試資料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

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市秘二字第０九三三０六四八五００號書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原處分機關為本府檔案管理作業機關，需遴用人員執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回溯編目計畫。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經由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推

　　薦，參加本府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檔案回溯編目建檔作業人員甄試，訴願人於面試

　　時，表示曾任職於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處分機關依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公共

　　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推介明細表所載紀錄，訴願人前次離職原因為：「失業者無法適應

　　工作環境」，原處分機關乃致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瞭解情形，並考量符合錄取資格者

　　眾，及本府各機關檔案之特質性，有異於一般抄錄工作，故未錄取訴願人，並於推介明

　　細表載明未錄取原因為「２１」（依「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推介明細表相關代碼說

　　明係「雇主認為人格特質不符」）後，回傳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二、嗣訴願人致電原處分機關後，原處分機關乃通知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將再通知訴

　　願人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前來面試，請其暫緩將上開資料輸入。惟因訴願人於面試

　　當日告知原處分機關因訴訟問題，不克前來。原處分機關乃於推介明細表載明訴願人未

　　錄取原因為「０６」（依「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推介明細表相關代碼說明係「失業

　　者未參加面試」），另於推介明細表空白處記載訴願人「......告知不參加甄選（個人

　　因素：官司問題）」後，回傳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嗣訴願人以九十三年七月二日

　　陳情書詢問原處分機關未獲錄取原因，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北市秘二字第

　　０九三三０六０一六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遴選甄試標準係包括電腦打字及面試成績

　　綜合評量，訴願人之綜合成績經評定未獲錄取。

三、訴願人嗣再以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陳情書向本府陳情詢問未獲錄取原因等情，復以九十

　　三年七月二十日陳情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閱覽及複印「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推介明

　　細表「註記」（即推介明細表記載未錄取原因「人格特質不符」部分），經原處分機關

　　以九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市秘二字第０九三三０六四八五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略以



　　：「主旨：有關臺端日前來函詢問本（九十三）年三月參加本府公共服務檔案回溯編目

　　建檔人員遴用，未獲錄取事由一案，復如說明，......說明：....：二、經查本案人員

　　之遴用，前經與先生電話溝通。請於二十九日前來面談，惟臺端告知『目前正處理訴訟

　　事件，不便前來』，故未予錄用。三、臺端欲申請閱覽之文件，因係屬行政程序法第四

　　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行政機關得拒絕申請之

　　情形，未便提供，......」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八月四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訴願人未於訴願書中指明不服之行政處分，惟依訴願書所載：「......肆、訴願之事

　　實及理由......：二、......七月二十日訴願人乃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以

　　陳情書向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申請調閱及複印行政院原民會侵害訴願人權益之證據，卻仍

　　遭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拒絕（證物六），訴願人不服。......伍、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

　　日期：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應認訴願人係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北市秘二字第０九三三０六四八五００號書函不服，合先敘明。

二、按檔案法第二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政府機關：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

　　（以下簡稱各機關）。二、檔案：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

　　資料及其附件。......四、機關檔案：指由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檔案。」第四條規定：「

　　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第十七條規定：「申請閱覽

　　、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第十九

　　條規定：「各機關對於第十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理由。」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

　　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行政機關對前

　　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文件。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

　　權利之虞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

　　之虞者。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

　　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

　　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市政府設秘書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文

　　書處理及檔案管理事項。......」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點第一點規定：「臺北市政府為執行行政

　　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以保障行政程序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規定：「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受理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與行政程序有關之卷宗資料（以下簡稱閱卷），

　　除檔案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第三點規定：「閱卷，除當事

　　人外，其他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亦得申請之。前項所稱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如下：（一）行

　　政程序之進行或最後決定影響其公、私法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尚未參加該行政程序

　　者。（二）為其他訴訟、偵查或行政程序中之當事人或參加人，其於該其他程序上之公

　　、私法上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存在或不存在，與本行政程序有關聯者。」第四點規定：「

　　申請閱卷之範圍，以申請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各機關對申請人

　　依前項規定提出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作成前，

　　各機關業務承辦人員或單位就行政程序所為之擬稿或簽呈、會議紀錄、上級有關之交代

　　或批示或其他單位、機關所為之知會意見或其他行政決定前之準備作業文件。（二）涉

　　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

　　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

　　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閱卷之申請，如卷宗資料有前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稱情形之一者，各機關仍

　　得依職權為一部或全部之准許。

　　卷宗資料，如僅其中之一部因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不宜提供申請人閱卷者，於該部分與

　　其他部分可分時，各機關應將可供閱卷部分提供申請人閱卷，不得逕為拒絕閱卷之申請

　　。」行政法院五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九０號判例：「人民不服官署之處分，固得循訴願程

　　序以求救濟，但於訴願決定時，已屬無法補救者，其訴願為無實益......」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應准許訴願人申請調閱及複印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面試資料文件。訴願

　　　人於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至原處分機關參加甄試應徵新工作未獲錄取，原處分機關人

　　　員向訴願人稱曾向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徵詢意見，原處分機關人員並表示面試報告中

　　　有訴願人「人格特質有問題」之註記。因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向原處分機關表示訴願

　　　人工作表現為負面，有妨礙名譽之嫌，尤其「人格特質有問題」，侮辱訴願人，訴願

　　　人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在法院審理過程中需原處分機關提供該次面試資料

　　　為證。訴願人曾以九十三年七月二日及七月十四日陳情書請求原處分機關及馬市長說

　　　明未獲錄取之原因，臺北市政府卻迴避訴願人之問題，訴願人不滿臺北市政府之處理

　　　方式，乃依據行政程序法以九十三年七月二十日陳情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調閱及複印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侵害訴願人權益之證據，卻仍遭原處分機關拒絕，訴願人不服。

（二）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即已完成面試，原處分機關卻指係因訴願人於九十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未參加面談才未獲錄取。惟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曾向原處分機關表示訴



　　　願人工作表現為負面，可知並非訴願人未參加面試才未獲錄取。

（三）原處分機關曾於決定是否錄取訴願人之前打電話向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徵詢訴願人之

　　　操行品德及離職原因，此應屬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七條所稱行政程序外之接觸，原處分

　　　機關應依法將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之接觸情形作成書面，並將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往來之所有書面對訴願人公開，以示公平。

（四）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在訴願人向臺北市政府應徵工作過程當中使用足以侵害訴願人名

　　　譽及人格之言論，致使訴願人喪失工作機會，訴願人為維護自身權益，依法申請調閱

　　　及複印資料。訴願人所欲調取者僅為訴願人個人資料而已，原處分機關沒有必要將已

　　　施行完畢之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的訴願人個人資料用作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四、卷查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經由本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推薦，參加本府公共服

　　務擴大就業計畫─檔案回溯編目建檔作業人員甄試未獲錄取，訴願人嗣以九十三年七月

　　二十日陳情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閱覽及複印「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推介明細表「註

　　記」（即推介明細表記載未錄取原因「人格特質不符」部分），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

　　年七月二十八日北市秘二字第０九三三０六四八五００號書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訴願

　　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惟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乃以九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北市秘二

　　字第０九三三０七四七六００號書函通知訴願人並副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略以：「主

　　旨：有關臺端申請閱覽及複印相關資料一事，經本處重新審查同意辦理，請依『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閱卷申請，......說明：一、依臺

　　端本年八月三日訴願書辦理。二、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

　　，僅能提供與臺端本人有關之資料文件。」而查訴願人業以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閱卷

　　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經原處分機關通知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九月一日閱覽及複

　　印系爭卷宗完畢，此有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九月一日北市秘二字第０九三三０七六一一

　　００號書函、閱卷登記簿、閱覽複製申請簽收單等影本附卷可稽。準此，於提起本件訴

　　願後，原處分機關既已同意訴願人閱覽及複印系爭卷宗，訴願人亦已閱覽及複印系爭卷

　　宗完畢。揆諸首揭判例意旨，訴願人就此訴願已無實益，應認訴願為無理由。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二　月　 二十四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